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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完善家校共育机制，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和《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的有关精神，结合上海

浦东新区民办宏文学校（以下简称“学校”）的办学实际，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家委会宗旨 

秉持家、校沟通合作，发挥家长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构建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作为建设依法办学、

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化学校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章 家委会组织及形式 

第三条 家委会构成 

家校委员会（以下称“家委会”）由本校学生家长代表及教职工组成，分为班级/

年级、学部、校级“三级四层”的架构。其中：校级家委会是家委会的最高组织形式，

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管理。 

第四条 家委会家长委员条件  

一、在校学生的合法监护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勤勉尽职，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行； 

三、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具有正确教育观念，热心学校教育工作，理

解支持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四、具有一定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能为学校教师、学生发

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五、未履行宏文学校家长义务的不得成为家委会家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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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各级家委会委员组成及产生办法 

各班级设班级家委 2名，班级家委由班主任推荐或家长自荐，并经学部认定产生。

同年级的班级家委成员共同组成了该年级家长家委，年级家委会学校委员为年级组长。 

学部家委会，小学部 7名，初中部 6名，高中部 6名。其中家长委员各年级产生 1

名，由年级组长从所有班级家委成员中推荐或者家长自荐，并通过所有班级家委选举提

名，经学校及校级家委成员共同认定后产生；学部家委会学校委员由学部委派 2名。 

校级家委会共计 9 名委员，其中家长委员 6 名（每个学部各 2 名），由家长自荐或

推荐，学校评估后产生，可来自于学部家委会家长委员，在业界享有较高威望，在家长

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学校委员由学校委派 3名。  

校级家委会设主席 1名，由学校委员担任，副主席 1名由家长委员担任。家委会主

席主持全面工作，负责做好学校、教师、家长间的沟通协调；制定落实家委会工作计划；

家委会副主席负责带领家长委员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积极协助学校开发教育资源，提出

合理化建议并帮助落实。 

第六条 各级家委会委员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因学生毕业、转学等其它原

因离校的学生家长，或者不履行学校家长义务的，其家委会委员身份自动取消，空缺委

员按照规范程序进行补选。 

第七条 学校学生发展部家校共育组为校级家委会下设的日常工作机构，协助校级

家委会主席、副主席开展日常工作，并负责校级家委会的协调、跨学部的协调沟通、联

络和会务等工作。各学部可安排学部主任或德育负责人负责学部家委会与学部间的工作

对接并及时处理有关事项；开展学部家委会与学部的沟通、协调工作；负责学部家委会

会议、活动开展的记录和整理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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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委会工作原则及职责 

第八条 家委会工作基本原则 

一、方向性原则。各级家委会的设置与管理工作要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方向一致，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相符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推动学校科学

发展。  

二、服务性原则。各级家委会要以服务家长、服务学校为宗旨，代表家长心声，反

映家长意见和建议，同时积极配合学校，加强沟通协调，促进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支持

学校发展。  

三、互动性原则。学校和各级家委会要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各种形式和活

动，促进学校、家长、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效沟通，形成育人合力。  

四、合法性原则。各级家委会开展工作应遵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不得进行各种

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活动。 

第九条 家委会工作职责 

校级家委会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代表家长对学校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为学校发展提供资源；对内对外传递学校发展愿景及规划；促进学校与社会、家庭

建立更加密切的共商机制和对话模式。  

学部家委会须发挥承上启下的沟通作用，及时向学校或校级家委反映年级/班级家

委、家长的要求、意见和建议；对各学部的发展及工作完善提出合理化建议；配合各学

部落实、提升学校运营服务、校内外活动及学生成长支持等相关事宜，维护学校、家长

和学生的共同利益；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家长们为学校传递正面积极的形象，共同维护学

校声誉。各学部家委会可根据需要，进行职责分工和细化。 

年级家委和班级家委积极支持本年级或本班级教育教学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年级/

班级的问题，多为年级/班级做实事；充分发挥和利用各方资源，为年级/班级活动提供

服务和组织管理，支持学生的各方面培养；及时向学部家委、校级家委、学校反馈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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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与建议，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第四章 家委会会议制度 

第十条 各级家委会会议 

校级家委会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听取学校工作报告，就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

建议。必要时可以召开临时会议，由家委会主席召集。家委会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

集时，其他委员可以 1/3以上联名召开，并共同推举一人临时组织并负责。校级家委会

会议召开时，学校管理者、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教师代表、学部家委代表可列席。 

学部家委会每月召开一次家委会会议。由学部家长委员收集、整理各项会议提案，

通过学部家委会交流讨论，解决家长问题并制定后续方案。同时需通过家委会纪要的形

式，传达会议内容，做好学部家长间的双向信息沟通。 

年级/班级家委会根据各年级或班级活动开展的需要可不定期召开会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各级家委会应在本章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各级家委会日常工作制度、

议事规则、调研与沟通制度、志愿服务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促进各级家委会规范有

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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